企業及法人申請外國籍學生來中華民國實習申請書

受理單位：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單位名稱：　　　  　　　　　　　　               （印鑑）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印鑑）

	單位性質：
	企業
	□ 本國企業

□ 僑外投資事業

□ 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

□ 外國公司在台辦事處

□ 自由港區事業
	法人
	□ 外僑商會
□ 經濟部所屬財團法人
□ 其他法人團體(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


單位地址（公文投遞地址）：
連 絡 人：　　　　 　 連絡電話：　　　　  　　傳真電話：

二、外國籍實習生

	姓名
	國籍
	實習項目
	實習地點及場所
	實習起迄日期

	
	
	
	
	


      （如申請一人以上者，請自行延伸表格或另加附表）

三、實習生資格:

□專科生    □大學生    □研究生
四、申請本案實習之具體理由：

附註：申請案應檢附文件

1. 申請書。
2. 外國籍學生基本資料表。
3. 屬企業者，其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他足資審核之相關文件影本。但實習單位為新設企業或金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者，得免附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4. 屬經濟部所屬財團法人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之法人團體者，其立案證明、組織章程及其他足資審核之相關文件影本。
5. 屬外僑商會者，應提具商會正式申請函。
6. 屬新創事業者，應提具符合行政院函定「具創新能力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證明文件。(如附表1)
7. 屬行政院核定之重點發展產業者，應提具符合重點發展產業創新營業項目之證明文件。(如附表2)
8. 實習計畫（應載明實習內容、場所、起迄期間、實習指導人、實習經費、獎助金及生活津貼）。
9. 外國籍學生護照影本。
10. 外國籍學生實習期間之在學證明。
1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求出具之文件。

經濟部投資審議司    電話:（02）33435700   傳真:（02）23577480

地址:100台北市羅斯福路1段7號8樓

申請外國籍學生來中華民國實習計畫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實習人員

姓名
	
	就讀學校及科系
	

	實習起迄日期
	
	實習
指導人
(職   稱)
	

	實習

項目
	
	實習地點及場所
	

	主

要

內

容


	    〔請列述實習項目主要內容(非工作)、實習方式或其他相關措施〕

	經費支付
情形
	〔請詳述實習期間所支付(幣別及金額)之獎助金、生活津貼或其他相關經費(非薪資)等情形〕


外國籍實習生基本資料表

	姓　 　名
	中文(無可免填)
	相

片

	
	外文(英文)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日 期
	西元　　　年　　月　　日
	

	國　 　籍
	
	

	護 照 號 碼
	
	

	國外居住處所
	

	學

歷


	就　讀　學　校

(教育部所編參考名冊所載大學校院為主)_
	入學日期
	學　制（年）

	
	
	
	

	
	科　　系
	
	預計畢業時間

(年月日)

	
	
	
	

	所

具

專

長
	

	備

註
	


· 本表各欄請詳實填寫。

